

乐财字【2020】92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HD-2020-竞11号
二、项目名称：乐平宾馆更换墙布及地毯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南昌市巨汇布艺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现代城5#商业、办公综合大楼B座405市
被投诉人1：乐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乐平宾馆）
地  址：景德镇市乐平市洪皓路与马延鸾路交汇处
被投诉人2：江西宏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人民路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江西宏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0年09月0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投诉人称：
（1） “技术规格”加分中和（二）“商务”评审中：存在属于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三）投诉人称资格条款供应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具备酒店设备或室内外装修属于以特定的供应商资格要求（条件）以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被投诉人称：
（一）“技术规格”加分中
1、宾馆为公共场所人流量大，客人的安全和健康关系到千家万户，要求提供具有环保认证产品，就是为了体现绿色环保的要求，以保障客人们的身心健康，这一要求是正当合理且必要的，同时，共有4家供应商满足这一要求来参与本次采购活动，具有充分竞争性，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进行排斥。
2、考虑到霉菌对人体的危害，乐平宾馆为公共场所人流量大，经过市场调查防霉墙布在市场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本次采购防霉性能墙布，且防霉性能的检测报告应是生产厂家具备的不是对供应商的要求，同时，共有4家供应商满足这一要求来参与本次采购活动，具有充分竞争性，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进行排斥。
3、考虑到重金属的危害对人体的危害，乐平宾馆为公共场所人流量大，同时，共有4家供应商满足这一要求来参与本次采购活动，具有充分竞争性，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进行排斥。
4、你公司提出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40g/L及《GB21902-2008-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排放标准》规范与本次采购项目无关，本次招标的参数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5g/m2，是参考HJ2502-2010《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壁纸》规范要求编制，同时，共有4家供应商满足这一要求来参与本次采购活动，具有充分竞争性，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二）招标文件的所在地指的是售后服务中的安装所在地乐平宾馆，所以并不属于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未违法政府采购法。
（三）考虑到本项目不仅仅是简单的安装货物（墙布及地毯）还需对乐平宾馆进行拆除及安装以及对宾馆进行装修恢复原貌，为保障宾馆的正常运营，要求营业执照范围内具备酒店设备或室内外装修，这一要求是正当合理且必要的，同时，共有4家供应商满足这一要求来参与本次采购活动，具有充分竞争性，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进行排斥。
本机关依法调查并做出处理决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1、投诉事项（一）“技术规格”加分中，经调查及专家论证，采购文件须提供的第三方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书是佐证技术参数，只是作为了加分项，不存在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问题。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反映的问题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2、投诉事项（二）“商务”评审中，经查，文件中其指的是前往售后服务的安装所在地乐平宾馆的响应时间，并没有要求供应商的所在地是乐平区域，所以不属于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不存在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问题。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反映的问题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3、投诉事项（三）投诉人称资格条款中供应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具备酒店设备或室内外装修属于以特定的供应商资格要求（条件）以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经查，资格条件未设该项条款，但在文件内容的资格证明文件中含有“供应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具备酒店设备或室内外装修”，存在属于以特定的供应商资格要求（条件）以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问题。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投诉事项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就采购文件对应的问题限期改正，同时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修改完善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相关当事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乐平市财政局
2020年9月9日
